
7-ELEVEN ibon 保誠理賠門 _ 我要申請理賠 
列印數位服務同意書 

 服務說明 
1. 本服務適用範圍概要說明： 

(1). 符合下述申請條件之被保險人，且受益人須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 
(2). 限有效的住院醫療費用保險（日額型、實支實付型）及傷害醫療保險（日額型、實支

實付型）給付。 
(3). 受益人對於前述有效保單之疾病或意外醫療給付，欲採「保誠理賠門線上理賠申請」，

但尚未簽署並回寄「數位服務同意書」給保誠人壽者。 
2. 為了確保您能安心使用本服務，保誠人壽對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皆將採取嚴格的保護與監

控程序。 
3. 如您使用本服務有任何問題或需要協助，歡迎您致電理賠服務專線 0809-0809-68#5 (專

員接聽時間：平日 08：00～20：00；假日 09：00～17：30)，保誠人壽將有專人竭誠為
您服務！ 

4. 受益人須審閱以下「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1).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間接蒐集者為

個資法第九條第一項）及保險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暨其授權辦法等相關規定，保誠
人壽為辦理保險相關業務（含網路保險服務）之客戶服務、核保、理賠、契約保全、
再保險、追償、申訴及爭議處理、辦理內部控制及稽核業務及符合相關法令規範等之
需要，而蒐集、處理、利用您的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相關資料。所蒐集之資
料除再保險業務或委外業務執行之需要而於我國境外被處理及利用外，僅會於前開蒐
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期間內，以合於法令規定之方式利用。您可以向保誠人
壽查詢、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
除個人資料，惟保誠人壽依法令規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得不依您的請求處理。您
若因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保誠人壽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
業，將因此導致遲延或無法提供給您相關服務或給付。 

(2). 受益人已了解上述說明，除同意保誠人壽於符合相關法令之規範內，得為蒐集、處理
及利用上開資料外；另聲明同意保誠人壽於本次及日後每次受益人申請本服務時，得
延續利用本次簽署「數位服務同意書」授權事項為之。 



 ibon頁面操作及步驟教學 
操作流程僅供參考，實際畫面請以 ibon機台畫面為準。 
1. 進入 ibon首頁，選擇： 

>申辦服務 >金融/保險 >保險服務 >保誠人壽  

 

 



2. 選擇 保誠理賠門 我要申請理賠 

 
3. 選擇【列印】數位服務同意書  

 



4. 閱讀服務須知 

 
5. 輸入事故人(被保險人)身分證字號 

 



6. 數位服務同意書列印完成 

 
7. 至事務機取回服務說明函及數位服務同意書 
8. 依服務說明函指示簽署數位服務同意書 
9. 繼續使用 ibon便利生活站，點選「保誠理賠門 我要申請理賠_保誠理賠門線上理賠申請」

服務項目，依 ibon指引完成理賠申請 
 


